
新北頂尖人才永續獎學金計畫 

新北教技字第 1151171972號函 

壹、目標： 

一、 為獎勵本市技藝競賽優異學生，鼓勵在地就學，就讀本市所轄公

私立高中職之專業群科科別，培育本市優秀技藝人才。 

二、 鼓勵本市國中生積極參與技藝教育，拓展對技職領域的認識，進

一步建構未來生涯進路，以達適性揚才之目標。 

貳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參、獎勵對象： 

一、 本市每學年度國中技藝競賽各主題前 3 名，並於該學年度

就讀本市所轄公私立高中職之專業群科科別之學生。 

二、 前項對象如屬醫護職群主題競賽前 3名者，放寬規定如下：

於下一學年度就讀本市境內且與本市合作辦理國中技藝教

育課程（抽離式合作班）之醫護類學校（含大專校院五年

制專科部，且以就讀醫護相關科別者為限），亦具領取資

格。 

肆、獎勵標準：每人新臺幣 1 萬元整。 

伍、辦理期間：每年 7月 1 日至 10 月 31日止。 

陸、獎學金核定程序 

一、 於每年 7 月底前，請國中學校調查該學年度技藝競賽各主題前 3

名學生，參加基北區各項入學管道錄取就讀之學校。 

二、 上開學生就讀學校名單經教育局彙整，於下一學年度(9 月底前)

請本市公私立高中職確認是否實際到校就讀。待各校名單無誤，

始撥付獎學金至各校，請學校協助頒發。 

柒、活動經費：新北愛心大平台「新北頂尖人才永續獎學金」款項及本局



專款補助。 

捌、其他事項：建議受獎學生及獲獎事項透過校網或學校社群宣傳公告，

及利用公開集會場合頒發獎學金。 

玖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 


